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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我买的房子七八年了，到现
在也不交房，怎么办？我们是不是遇到
了骗子开发商？”“我买的房子面积缩水
了，开发商不补差价……”昨日是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在市
区鹰城广场举办“3·15”消费维权活动，
不少市民前来反映他们在买房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

面积缩水了，迟迟不补

昨日早上8点多，市民张先生便拿着
一沓投诉材料来到了设在鹰城广场的《平
顶山晚报》投诉台前。

张先生说，他于2012年在市区一家楼
盘B区购买了24号楼的一套房子。在他最
初交钱时，该小区的开发商与他签订的房
屋保留协议里注明“该房屋建筑面积暂定
为141.51平方米（实际产权面积以房管部门
测绘面积为准）”。2015年该楼取得预售许
可证，催其付完房款签订正式合同。2016
年 5月份售楼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他，房
屋面积变为 133.53平方米，他按照这个面
积数付了全部房款。2016年 10月份，张先
生拿到了房屋的产权证书，此时他发现产
权证上的建筑面积是129平方米，与合同上
相比少了4.53平方米，这样算下来他多交
了1.2万多元的房款。

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相关条款以
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面积误差
比绝对值超出3％时，买受人有权退房。买
受人不退房的，产权登记面积大于合同约
定面积时，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
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补足；超出3％部分
的房价款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产权归
买受人。产权登记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
时，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含3％）

部分的房价款由房地产开发企业返还买受
人；绝对值超出3％部分的房价款由房地产
开发企业双倍返还买受人。

张先生说，他买的房子面积误差比经
过计算为3.39%，已超出3%，因此他要求开
发商按相关规定对他进行房价款的返还和
补偿。但是，他多次找到售楼处反映此事，
得到的回复是“肯定会给，你再等等”，但是
迟迟没有得到兑现。

昨日下午，记者与该楼盘售楼部取得
了联系，一位姓李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已知
道张先生反映的问题，也接待过张先生多
次，一直没有解决的原因是公司内部需要
工程方、施工方对面积误差进行重新测量
并出具书面报告，财务才会走退款流程。

“这一批出现面积误差的房子都是顶层复
式，涉及好几户，因此我们要一并处理。”李
姓负责人称，3月 1日公司才开始上班，他
们会尽快办理相关事务，为张先生解决此
事。

何时交房，遥遥无期

在昨日的3·15投诉现场，一群排着长
队、身穿白色T恤、头戴口罩的市民格外引
人注意，他们是立威山项目的业主。

一位业主代表称，他们大都是2010年
买的房子，当时开发商承诺2013年交房，
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盖好，开发商也找
不到。另一位女士手持厚厚一沓材料，向
记者展示了她与平顶山市立威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以及收款
收据。上面显示：她于2013年已交了17万
多元的首付房款，余款将办理银行按揭。
出卖人应当在2015年 12月30日前将房屋
交付买受人使用。据了解，时至今日该楼
依然没有交付。

目前立威山售楼部大门紧锁，无人办
公，据电话联系到的相关工作人员称，因装

修暂不对外开放，同时表示本月的中下旬，
就会对1号楼、2号楼、3号楼开工。但是，
业主们认为近几年来，开发商屡屡承诺，屡
屡不予兑现，他们已经不能相信其说法了。

买了房子，无法网签

“好不容易买了套房子，竟然不能网
签，这不是坑住我们了吗？”市民李先生购
买了位于亚兴路上一楼盘的房子，双方签
订了购房协议，去年7月他拿到了房屋钥
匙。后来，他听说可以申请政府的购房补
贴就找到了开发商，此时他才知道自己所
购的房子不能网签，因此无法申领购房补
贴，他十分生气和意外。他提出给他调换
成其他楼上可正常销售的房源，但是一直
没有得到解决。

记者在平顶山市房管中心网站上查询
发现，李先生买的这幢楼已取得预售许可
证，但他所买的这套房子在销售状态上标
记为“不可售”。经过咨询该中心有关人士
得知，该房子可能属于超规划建设房子，因
此无法实现网签备案。记者与该楼盘售楼
部取得了联系，工作人员称不是太清楚此
事，会联系负责人随后予以回复。昨日下
午4时许，该楼盘售楼部一位主管回复说，
当时李先生申请不成购房补贴，公司已经
自行补贴给了李先生相应的补贴款，也与
李先生达成协议暂时不给他出正式的网签
合同，“这房子不属于超规划建设，以后应
该是可以出正式合同的，但具体到什么时
候能出不清楚，李先生若想退房是可以的，
但调换不行”。

记者发现，延期交房、工期停滞等成为
市民投诉的一大热点。许多市民希望更多
有品质、有实力的房企能够接手一些烂尾
楼盘，让很多未完工的楼盘能够完工实现
入住，让他们掏的钱不至于打水漂。本报
将继续关注市民反映的房产问题。

房产投诉：说出来都是泪
■直击鹰城广场3·15活动现场

十年前，人们对于居住幸福的定义往往
是有房、面积够大。而如今，人均住房面积
持续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居
住品质的提高，实现从“大”到“优”的转化升
级。同时，不仅局限于自身购房，一线城市
的租房生活也被提升到重要的地位，首次置
业年龄的不断后延，意味着更多人将长时间
靠租房生活，如何营造租房人的居住幸福
感，也成了急需解决的议题。

近日，链家地产研究院通过大数据分
析，发布了《2016居住生活报告》，以数据解
读了租、售领域的新趋势。

从“有房住”到“住得好”换房已
成为主要需求

近两年，随着二手房成交量超过新房，
人们的住房观念也从以前“有房住”到现在
不断追求“住得好”。

在链家地产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居住报
告中就显示，提升居住品质已经成为换房的
主要动力，更多的购房人开始花大力气来解
决住房“好不好”这个问题。报告数据显示，
在2016年里，有54%的消费者买房子都是
为了孩子，其中有的是因为二胎需要换大房
子，有的则是为了给子女教育做准备，无疑，
孩子与房子都成了家庭幸福感的重要组成。

除此之外，另一组数据表明，一线城市
中，北京、上海有将近70%的购房者是为了
自己的住房品质提升而选择换房。换房原
因中，有38%是房屋品质升级的需求。

对此，链家地产董事长左晖解释道，在
2016年的买房大军中，80后购房者已经成
为当前楼市中的中坚力量，比例超过60%，
且这一比例还在逐渐升高。虽然80后看房
人是最多的，但决策周期最快的却是90后，
平均仅为31.08天。

另外，左晖也表示，在一、二线城市中，
选择二手房的越来越多，今年有58.7%的消
费者选择城区交通便利的二手房。另外在
北京、上海、深圳实际购买的人群中，超过
70%选择二手房消费，这也代表了存量房时
代的到来。

首次购房年龄不断推后 近八成
受访消费者可接受租房

不仅是买房换房能感受到居住的幸福
感，在链家地产的调查报告中特意提到，租
房方面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更多人开始
愿意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租住的领
域，也愿意接受长期租房。

调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在过去的四
年中，也就是从2013年到2016年，人们首次
购房年龄从30岁推迟到34岁，每年推迟一
岁。也就是说，大城市中的年轻人用越来越
长的时间停留在租房市场。从数据来看，
2015年全国有接近1.6亿人选择租住，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1.9 亿，链家研究院预估到
2030年将有2.7亿人选择租赁的居住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停留在租赁市场，
一方面是由于传统观念被颠覆，人们越来越
注重当下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随着租赁
政策不断完善，专业化租赁机构不断优化租
住体验，租房也实现了品质居住的功能。”左
晖表示，从数据来看，接近三分之二的租客
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租住的领域
里；接近八成（79%）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
租客表示，如果品质足够好，租期足够稳定，
一直租房住也无妨。

可以预见，租房的地位将继续拉高。业
内人士认为，随着存量房时代的到来，无论
是租房还是买房，如果房源能够更加快速地
流通起来，很可能将抑制目前的高房价、高
租金价格。让换房的、租房的交易能够更快
达成，降低流通成本，从而提高居住幸福感。

（北京青年报）

首次置业年龄34岁
租房将成更多人选择

□本报记者 焦曙光

本报记者张鹏 摄

一位市民正在投诉台前向记者讲述买房经历。

3·15投诉台现场，市民排队投诉咨询。 晚报记者现场记录市民投诉信息。


